
【案例1】
未告知职业危害给劳动

者造成损失， 用人单位应予
赔偿

2021年5月20日 ， 杨某通过
网络招聘成功入职， 公司在劳动
合同中约定其从事打磨喷砂工
作 。 上岗后 ， 杨某每天接触噪
声、 矽尘， 并逐渐认识到打磨喷
砂工作存在的职业危害。

杨某认为公司欺骗了他， 要
求调换工作岗位。 因公司拒绝调
岗， 他于2021年8月20日申请劳
动争议仲裁， 请求裁决公司与他
所签劳动合同无效， 并向其支付
经济补偿金等。

仲裁机构审理查明， 公司在
与杨某签约时既未在劳动合同中
写明其工作岗位可能产生的职业
病危害， 也未告知其真实的工作
环境情况， 遂裁决公司应当支付
杨某离职经济补偿2400元、 赔偿
其差旅费损失4242元。

【点评】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的裁决结

果是正确的。
首先， 公司的做法违反了法

律的强制性规定。 《职业病防治
法》 第33条第1款规定， 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 应
当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
病危害及其后果、 职业病防护措
施和待遇等如实告知劳动者， 并
在劳动合同中写明， 不得隐瞒或
者欺骗。 本案中， 杨某工作中所
接触的噪声 、 矽尘等已被列入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 而
公司对此既未告知也未在劳动合
同中写明 ， 侵犯了杨某的知情
权， 具有主观过错。

其次， 公司拒绝杨某的调岗
请求， 其主张劳动合同无效应获
得支持。 《劳动合同法》 第26条
第1款规定， 以欺诈手段使对方
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
劳动合同无效。 本案中， 公司在
订立劳动合同时刻意向杨某隐瞒
了职业危害， 故其有权主张劳动
合同无效， 并可依据本法第38条

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再次， 公司应当向杨某支付

经济补偿。 《劳动合同法》 第46
条第1项规定， 因用人单位违反
法律强制性规定致使劳动合同无
效， 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 用人
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

最后， 公司还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劳动合同法》 第86条规
定， 劳动合同依照本法第26条规
定被确认无效， 给对方造成损害
的， 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由于公司在招工及签约时
违反法律规定， 且主观上存在过
错， 故应赔偿杨某应聘及办理入
职手续产生的差旅费等费用。

【案例2】
未安排员工上岗前体

检， 现工作单位承担职业病
损失

沈某先后在两家小煤矿从事
过打钻工作。 因小煤矿关闭， 他
于2020年5月入职一家石料公司
且从事风钻工作。 同年12月， 他
感觉胸闷不适， 经职业病诊断鉴
定机构鉴定， 其构成尘肺病职业
病， 伤残等级为四级。

由于石料公司未为沈某缴纳
工伤保险且拒绝承担工伤赔偿责
任， 他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起
了仲裁申请。

庭审中， 石料公司称沈某在
其单位工作时间不长， 不可能患
上尘肺病。 根据经验判断， 其可
能在小煤窑工作时就患上了尘肺
病。 因此， 公司不应承担责任。
由于石料公司不能举证证明沈某
在入职前已患尘肺病， 也不能证
明沈某在本公司的工作环境、 防
护措施等符合标准要求， 故仲裁
机构裁决石料公司支付沈某医疗
费等28万元。

【点评】
《职业病防治法》 第35条规

定， 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
业的劳动者，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组织
上岗前、 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
业健康检查， 并将检查结果书面

告知劳动者； 用人单位不得安排
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
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
在职业病鉴定及工伤赔偿责任承
担方面，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
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如
果企业未对工作中接触职业病危
害因素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职业
健康检查， 事后很难证明劳动者
是不是在本企业工作期间患上职
业病。

本案中， 石料公司没有依法
安排沈某进行岗前职业健康体
检， 又未举证证明公司工作环境
状况等符合标准要求， 加之小煤
矿均已关闭， 故其无法证明沈某
在小煤矿做工期间患上尘肺病，
应当赔偿沈某遭受的损失。

对于沈某的损失， 《工伤保
险 条 例 》 第 62条 第 2款 规 定 ：
“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
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
位职工发生工伤的， 由该用人单
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
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因此，
石料公司应承担沈某应享受的工
伤待遇。

【案例3】
职工离职3年后确诊职

业病， 原单位赔付工伤待遇
18万元

许某自2011年4月起在一家
铁矿石公司从事矿石破碎工作，
期间接触大量矽尘。 然而， 公司
没有为他缴纳工伤保险。 2018年
4月， 许某因身体不适申请离职，
公司亦未安排他做离职体检。

许某从铁矿石公司离职后没
再外出打工。 2021年3月 ， 他感
觉到身体乏力， 经常咳嗽发烧、
胸闷气短， 经职业病诊断机构诊
断， 其构成矽肺 I期 。 为此 ， 他
向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铁矿石公司认为， 人社局不
应当受理许某的申请， 并提出两
点理由： 一是许某早已离职， 与
公司已经不存在劳动关系。 二是
许某离职3年后才查明患有职业
病， 该病不是本公司造成的。 人
社局认为， 该公司提出的理由不

能成立， 在核实相关事实基础上
认定许某所受伤害属于工伤。 因
其构成六级伤残， 劳动争议仲裁
机构近日裁决公司支付其各项工
伤待遇18万元。

【点评】
铁矿石公司应当赔偿许某的

工伤待遇损失。
首先， 人社局受理许某的工

伤认定申请符合规定 。 人社部
《关于执行 〈工伤保险条例〉 若
干问题的意见》 第8条规定， 曾
经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 当
时没有发现罹患职业病， 解除或
终止劳动合同后未再从事接触职
业病危害作业的人员， 被诊断或
鉴定为职业病并申请工伤认定
的， 社保部门应当受理。 这就是
说， 尽管职工离职后与原用人单
位已经不存在劳动关系， 但职业
病具有特殊性， 是否存在劳动关
系不影响工伤认定的申请和受
理。

其次， 铁矿石公司在许某离
职时未安排其查体， 无法证明许
某的职业病不是在本公司工作期
间所患。 矽肺病是慢性进展性疾
病， 其潜伏期可长达5年， 往往
在职工离职或者退休后的一段时
间才出现明显症状。 本案中， 许
某从铁矿石公司离职后未再从事
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 其所患矽
肺病显然与他在铁矿石公司从事
破碎工作 、 接触矽尘有因果关
系。 因此， 铁矿石公司对许某形
成职业病负有直接责任。

最后， 铁矿石公司未为许某
上工伤保险， 应依法承担许某在
医疗和生活保障方面的费用。 人
社部 《关于执行 〈工伤保险条
例〉 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9条规
定 ， 被认定为工伤的职业病人
员，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或职业
病诊断鉴定书） 中明确的用人单
位， 未依法为该职工缴纳工伤保
险费的， 应当按照 《工伤保险条
例》 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
待遇。 因此， 依据 《工伤保险条
例》 第62条第2款规定， 铁矿石
公司应参照工伤待遇标准支付许
某的相关费用。 潘家永 律师

编辑同志：
由于公司下设的分公司

拖欠工资， 我们曾诉请法院
判令分公司清偿债务。 法院
判决分公司承担清偿欠薪责
任后， 分公司虽然支付了一
小部分工资， 但无力清偿大
部分余款。

请问： 我们能否请求法
院追加、 变更公司为被执行
人， 让公司直接承担清偿欠
薪的责任？

读者： 刘芙芙等12人

刘芙芙等12名读者：
你们可以请求法院追

加、 变更公司为被执行人，
让其直接承担欠薪清偿责
任。

一方面， 公司对分公司
的欠薪应当承担直接责任与
补充责任。

《公司法》 第十四条第
一款规定： “公司可以设立
分公司。 设立分公司， 应当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
领取营业执照。 分公司不具
有法人资格， 其民事责任由
公司承担。”

《民法典》 第七十四条
规定： “法人可以依法设立
分支机构。 法律、 行政法规
规定分支机构应当登记的，
依照其规定。 分支机构以自
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 产
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
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
的财产承担 ， 不足以承担
的， 由法人承担。”

以上规定表明， 由于分
支机构没有独立的法人资
格， 法人对其分支机构的民
事行为承担的是直接责任与
补充责任。 其中， 直接责任
是指相对人对于分支机构所
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可以不
向分支机构主张权利， 而直
接要求法人承担责任。 而补
充责任是指相对人对于分支
机构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可以先向分支机构主张权
利， 分支机构的财产不足以
清偿时， 也可以要求法人承
担民事责任。

与之对应， 针对分公司
的欠薪， 你们既可以要求公
司承担直接清偿责任， 也可
以要求公司承担补充责任。

另一方面， 你们可以要
求变更、 追加公司为被执行
人直接承担清偿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
事执行中变更、 追加当事人
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五条
规定： “作为被执行人的法
人分支机构， 不能清偿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 申请
执行人申请变更、 追加该法
人为被执行人的， 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法人直接管理的
责任财产仍不能清偿债务
的， 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
该法人其他分支机构的财
产。 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
直接管理的责任财产不能清
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务
的， 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
该法人分支机构的财产。”

正因为在你们起诉分公
司后， 经法院判决， 分公司
无法在指定期限内清偿全部
欠薪， 所以， 你们可以请求
法院变更、 追加公司为执行
义务人， 由公司承担清偿剩
余欠薪的责任。

廖春梅 法官

分公司未清偿全部欠薪
总公司可作为被执行人用人单位忽视职业病防治有何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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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职工宋梓娟向本报咨
询说， 其丈夫虽已参加社保， 但
还向保险公司购买了保险金额为
50万元意外伤害保险。 保险公司
在格式条款中对 “意外伤害事
故” 的解释是： 遭受外来的、 突
发的、 非本意的、 非由疾病引起
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
一个月前， 其丈夫在散步时突然
倒地身亡， 医院诊断为猝死、 病
因不明。 而保险公司以其丈夫系
因自身疾病猝死为由拒赔但未提
供证据。

她想知道： 保险公司的理由
能否成立？

法律分析
保险公司的拒赔理由不能成

立。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 “平素

身体健康或貌似健康的患者， 在
出乎意料的短时间内， 因自然疾
病而突然死亡即为猝死。” 因此，
猝死可能是由于病理性的原因所
致， 也可能是由于非病理性的原
因所致。 非病理性原因是指遭受
外来的、 突发的、 非本意的、 非
由疾病引起的使身体受到伤害，
该情形与格式条款中的 “意外伤
害事故” 解释相吻合。

本案中， 医院认为宋梓娟丈
夫为猝死， 但不能明确是病理性
原因还是非病理性原因引起， 这
就意味着不能排除非病理性原因
的可能。 在此情况下， 保险公司
作为格式条款的提供者， 如果想
要免除理赔义务就必须举证证明
不属于非病理性原因引起。

对此， 《民法典》 第四百九
十八条规定： “对格式条款的理
解发生争议的， 应当按照通常理
解予以解释。 对格式条款有两种
以上解释的， 应当作出不利于提
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九十
条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
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
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应
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但法律另
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
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
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
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
的后果。”

因此， 无论从 “有两种以上
解释” 角度， 还是从不能提供证
据角度看， 在保险公司不能提供
证据的情况下， 其均应承担理赔
责任。 颜东岳 法官

猝死原因不明，保险公司能否以存在病死可能拒赔？

按照 《职业病防治法》 等法律法规规定， 企业应当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
如实告知职工， 同时要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 组织职工进行岗前、 在岗期间及离岗时的身体健康状况
检查。 这样做不仅是为了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对企业本身也是利好。 然而， 少数企业为苛减用工成
本、 追逐最大利润竟忽视职工生命健康安全， 在招工签约时不诚信、 不缴纳社保、 不安排体检。 以下
3个案例反映的事实表明： 如果企业在职业病防治管理方面违规操作将会为此交一笔价值不菲的 “学
费”。


